
八、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 
 

不适用，我公司按规模（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）划分属于小型企

业，但存在大型企业为控股股东情况（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5400万

元占股60%），所以不符合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[2020]46号）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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